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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概况

㈠、机构组成

旅游局为行政单位，是一个独立核算单位。（其中：下设的副科级单位旅游执法大队为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1个；另一个副科级事业单位，旅游服务中心）。

㈡、基本职能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乐山市有关旅游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，拟订全市旅游发展的政策措施、行业规范和相关规范性文件，负责本系统、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，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。

（二）统筹协调峨眉山市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，促进全市旅游资源整合，推进峨眉山市旅游产业发展；拟订全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、年度计划和产业政策并组织实施；协调区域性旅游发展。

（三）制定全市国内旅游、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的市场开发规划并组织实施；组织峨眉山市整体旅游形象的对外宣传和重大推广活动；指导旅游企业发展、旅游新业态规划和开发以及招商引资工作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（四）会同有关部门指导旅游资源开发、重大项目规划建设、安全、应急救援、环境综合治理、假日旅游等工作；监管旅游市场秩序、旅游服务质量，监督旅游投诉处理，维护游客和旅游经营者合法权益，指导旅游行业精神文明建设、诚信体系建设和行业组织的业务工作。

（五）监测旅游经济运行，负责旅游信息化建设、旅游统计、行业信息发布工作；指导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工作，组织开展旅游星级饭店的推荐、评定、复核工作，监督管理全市旅行社。

（六）负责通过互联网收集、利用和发布旅游信息；负责旅游网络策划运营和网络推广，推动智能旅游；监测和处理有关旅游方面的网络舆情，受理网上咨询和投诉；负责全市旅游信息网络的完善、运行和维护。

（七）组织和指导全市旅游宣传、理论研究、技术攻关、科研成果推广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；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旅游教育，制定并组织实施旅游人才规划，培训旅游干部、专业人才，建设旅游骨干队伍。

（八）指导、管理旅游外事有关工作，开展与港澳、台地区以及省内外的旅游合作、交流。

（九）承担市政府公布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。

（十）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㈢、人员概况

旅游局机关编制10人（其中：实际公务员13人，机关工勤1人，）；⑵下设的副科级单位旅游执法大队为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1个，人员编制10人，实际5人；⑶另一个副科级事业单位，旅游服务中心事业编制9人，实际事业10人。

二、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

（一）2018年全年旅游局财政拨款收入989.70万元。

（二）2018年全年旅游局财政拨款支出1765.93万元。

三、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

㈠预算编制情况

财政预算支出935.6万元。（其中：①基本支出415.6万元；②项目支出520万元）。

㈡执行管理情况

2018年全年旅游局可执行指标预算数935.6万元,当年执行指标预算数922万元，占指标预算数98.5%。当年未执行指标财政收回13.6万元。
㈢支出绩效情况

⒈部门支出绩效

政运行保障

2018年全年旅游局工资福利资出455.97万元。其中，基本工资支出105.85万元，津贴补贴169.63万元，奖金5.56万元，绩效工资支出69.34万元，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支出49.42万元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1.24万元，其他社会保障支出1.19万元，伙食补助支出7.91万元，住房公积金支出35.83万元，以上支出严格按基本支出预算均衡拨付。

关厉行节约

2018年全年旅游局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支出0元、车辆购置费0元，公务车运行维护费用支出8.43万元（项目经费开支1.43万元）,公务接待经费支出0.48万元，以上支出占项目经费的0.12%。

（3）机关节能降耗。

2018年全年机关水费支出0.7万元、电费支出2.6万元。以上支出占办公经费支出的2.73%，主要是新办公区及旅游咨询服务点用电量大。

2．专项预算项目（待批复项目）支出绩效。

（1）资金绩效分配情况。

2018年全年旅游局项目支出绩效情况如下:

1, 根据峨财预[2018]0003号文件要求,预算下达旅游执法及联合执法工作资金60万元，当年支付60万元，支付100%。

2、预算下达行业技能培训及比赛费10万元，当年支付100%。

3、预算下达创建国家旅游度假区工作经费50万元，当年支付100%。

4、预算下达旅游信息咨询中心工作经费60万元，当年支付60万元，支付100%。

5、预算下达旅游城市宣传营销经费20万元，当年支付20万元，支付100%。

6预算下达三部门办公楼租赁费300万元，当年支付290.03万元，支付96.7%。

预算下达黄金周小长假经费20万元，当年支付16.9万元，支付84.5%。

根据峨财预[2018]0008号文件要求,预算下达第五届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氛围营造项目经费79.5万元，当年支付100%。

根据峨财总预算190号文件要求，预算下达城市会客厅及南翼新城项目策划及概念性规划服务经费530万元，当年支付100%。

预算下达旅游商品创意征集大赛产品设计奖金经费16万元，当年支付100%。

预算下达购买公共服务费17.2万元，当年支付100%。

预算下达《雄秀峨眉》画册经费7.84万元，当年支付100%。

预算下达乡村旅游扶贫规划经费53.2万元，当年支付100%。

预算下达旅游干道标示标牌更换项目经费16.83万元，当年支付15.15万元，支付90%。

预算下达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核心区座谈会18.58万元，当年支付18.09万元，支付97.4%。

预算下达峨眉山市全域旅游规划编制经费15万元，当年支付5万元，当年支付33%。

上年结转旅博天地4A级景区奖励10万元，当年支付100%。

18、财政返还省级省级休闲养生产业园建设100万元，当年支付0元。

19、财政返还省级旅游发展资金60万元，当年支付0元。

20，财政返还国家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27万元，当年支付0元。

   （2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
对项目实施所需要的规划、方案、设施设备及办公设备等，严格按政府采购程序进行采购。采购物资经相关人员签字审核后，方可结算。

⑶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各个项目都按照合同要求如期圆满完成。
㈣财务管理情况

各项经费支出都必须由经办人、分管领导、单位主要领导逐级审核签字的程序进行审批后方可支付，各个环节缺一不可。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财务处理及时，会计核算规范、准确。
㈤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

按时完成相关自评工作，切实做好部门绩效评价及管理工作。

四、评价结论及建议

我局财政经费使用良好，部门绩效自评得分96.5，由于客观因素，财务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规范，提高资金使用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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